
   

 

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体制的完善 

文/刘万才 周卫泽 王晓敏 

   一、 引言 
   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企业调解、劳动仲裁与法院判决”相结合的“一调、一
裁、两审”制度。随着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出现了许多新情
况和新问题，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实行的“一调一裁二审”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强制仲裁的原则也
和国际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原有的制度设计对解决劳动争议的力度较为薄弱，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应
该予以完善。 
   二、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指依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成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第三者，
遵循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对劳动关系双方发生的劳动争议进行调解和裁决的一项劳动法律制
度。目前，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劳动争议仲裁脱离仲裁的基本属性 
   仲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仲裁形成了一些特有的特点，例如：当事人双方通过仲裁协议将
争议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居中裁决，双方可以选择仲裁员和仲裁所适用的法律、选择仲裁机构，
裁决一次终局，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既不能向上一级仲裁机构上诉，也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
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仲裁程序简便，方式灵活，处理过程快捷，收费较低等。然而，目前我国的劳
动争议仲裁制度已经或基本变更了商事仲裁的基本特征[1]。  
   （二）劳动争议仲裁行政化 
   1.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附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这种情形包括有：第一，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的产生依赖于当地政府。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下属机关。 
   2.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在本质上是履行行政行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
仲裁行为，它实际上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运
用，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行使行政职权或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 
   （三）劳动仲裁法律地位问题突出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所规定的“一调一裁两审”的处理机制，构建了现行劳动争议处
理的基本模式。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制度，劳动争议仲裁的作用不可谓不大，但是作为裁决他人争
议的仲裁制度的法律地位却令人质疑。 
   1.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缺少直接而具体的法律规定。首先，我国《仲裁法》中无关于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的设置及法律地位等相关的规定。其次，《劳动法》中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规定较为原
则，不足以构成劳动争议仲裁法律制度。 
  2.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主要是由国务院《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构建了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体系，该体系至今仍在运行，是仲裁机构处理劳动争议所依据的主要程
序性规定。 
   三、完善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体制的若干思考 
   （一）创新劳动争议仲裁体制 
   鉴于劳动仲裁制度存在的缺陷，应当对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进行全面的调整，重塑全新
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具体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从组织上来讲，应当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
仲裁协会的会员，受中国仲裁协会章程的约束，使劳动争议仲裁回归到仲裁的本来面貌。 
   第二，关于仲裁协议，因个别劳动争议和集体提起的争议，可由当事人协议仲裁。因履行集
体合同提起的争议，无需事先或事后订立仲裁协议，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管辖。 
   第三，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作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向法院起诉。对
于因履行集体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实行强制仲裁，且一次终局的机制。仲裁裁决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仲裁裁决书自送达双方当事人起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
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仲裁裁决具有法定事由，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
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裁决。调解书

 



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的即发生法律效力。 
   此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和自身的特点制定自己的仲裁规则。 
   （二）建立“裁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劳动争议解决新机制 
   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采取的是“一裁二审”。“一裁二审”致使仲裁程序无法与诉
讼程序脱钩，造成制度设置的重叠，即产生劳动争议案件又裁又审的情况，这种程序设计既不利于
发挥仲裁制度的作用，又拖延了解决纠纷的时间[4]。 
   只有采用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才有可能克服“先裁后审”制度的缺
陷。因此，笔者建议取消仲裁前置原则，摒弃“先裁后审”制度，在劳动争议处理模式上采用“裁
审分离，各自终局”的处理体制。当劳动争议发生后，可由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如此，也实现了当事人在选择纠纷处理渠道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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